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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2月 9日 
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 

一般社团法人 日本知识产权协会（JIPA） 
常务理事 松本 宗久 

 
针对《专利审查指南修改草案（第二批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日本知识产权协会是 1938年在日本设立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民间团体，主要

包括 971家日本企业，拥有 1334家会员（至 2020年 12月 4日），曾向相关部门
就世界的知识产权制度及其运用的改善提出了适当的意见等，此次对题述的《专

利审查指南修改草案（第二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详细研究和探讨。 
并且，如附件所示，将我方的意见进行了整理和归纳，请予以探讨为盼。 
另外，我方很愿意就此次提出意见的背景、理由等进行说明，如有需要请联

系我方。 
 
此致 

 
附件：对《专利审查指南修改草案（第二批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一般社团法人 日本知识产权协会 
秘书长 志村 勇 

联络人： 古谷 真帆 
TEL：81-3-5205-3433 
FAX：81-3-5205-3391 

Email：furuya@jipa.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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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专利审查指南修改草案（第二批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1．第一部分 
1-1 第一部分第三章第 4.3 节  简要说明 
修改草案应当被解读为，无论是通用零部件还是非通用零部件，都应当写明

其所应用的产品及其用途。然而，对于通用零部件，通常即使不写明其所应用的

物品也能够确定其保护范围，因此希望明确如果是通用零部件则写明其为通用零

部件即可。 
具体来说，希望追加红字（下划线）所示的表述或与此内容相同的表述。 

“……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简要说明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 

（2）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简要说明中应当写明有助于确定产品类别的用途。

对于非通用零部件，通常还应当写明其所应用的产品，必要时写明其所应用产品

的用途。对于通用零部件，应当写明其为通用零部件。对于具有多种用途的产品，

简要说明应当写明所述产品的多种用途。……” 

 
2．第二部分 
2-1 第二部分第九章第 6.1.3节 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审查 
在关于《专利审查指南修改草案（第二批征求意见稿）》的说明的第 33 页中

记载有“进一步明确了基于技术特征产生的用户体验提升的效果，在创造性审查中

应当予以考虑”，在修改草案中追加了“由技术特征带来或者产生的，或者是由技术

特征以及与其功能上彼此相互支持、存在相互作用关系的算法特征或商业规则和

方法特征共同带来或者产生的用户体验效果，在创造性审查时应当予以考虑”，对

此，我们担心，如果用户体验提升的效果是舒适或愉快等，则会依赖于审查员的

主观判断，因此需要一些客观的评价。 
因此，希望针对用户体验提升的效果给出事例或明确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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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四部分 
3-1 第四部分第三章第 4.4.1节、第 4.4.3节（关于期限） 
无效手续中的文件被送达的当事人或者收到无效宣告请求审查通知书的当事

人希望在充分理解文件内容的基础上陈述意见。然而，如果是外国当事人，需要

经由中国代理人接收这些文件并进行翻译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样一来，第 4.4.1 节中的“该指定答复期限一般为一个月，对于较为简单的

情形也可以给予更短的时间。”以及第 4.4.3节中的“该指定期限一般为一个月，对

于较为简单的情形也可以给予更短的时间。”这样的答复期限的修改显得非常严

格。 
因此，希望导入至少针对外国当事人允许将上述期限延长 1个月左右的制度。 

 
3-2 第四部分第三章第 4.4.1节、第 4.4.3节（关于“较为简单的情形”） 

在修改草案中，在第 4.4.1 节中记载有“该指定答复期限一般为一个月，对于

较为简单的情形也可以给予更短的时间。”，并且，在第 4.4.3节中记载有“该指定

期限一般为一个月，对于较为简单的情形也可以给予更短的时间。”，然而，这两

处提到的 “较为简单” 对于当事人来说可能并不简单，因此，希望针对“较为简单
的情形”追加示例或明确定义。 
 
3-3 第四部分第四章第 2节 口头审理的确定 

在修改草案中，将“合议组应当同意进行口头审理”修改成了“合议组应当同意，

但是合议组认为确无必要进行口头审理的除外”，然而，何种情况属于 “合议组认

为确无必要进行口头审理的情形”对于当事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因此，希望针对“合
议组认为确无必要进行口头审理的情形”追加示例或明确定义。 

 
 
3-4 第四部分第五章第 6节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审查 

在修改草案中追加了“可以用于组合的现有设计特征应当是物理上或者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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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自然区分的设计，具有相对独立的视觉效果”，然而，仅根据审查指南现有的

记载，“视觉上可自然区分的设计”的定义是不清楚的，因此，希望通过指导方针等
针对视觉上可自然区分的设计的例子/视觉上无法自然区分的设计的例子给出事例
加以补充说明。 
例如，如果有下述事例的话则有利于理解定义。 
事例：在存在色彩、图案、光泽、原材料等与周围不同的区域的情况下，能

够将该区域认定为“视觉上可自然区分的设计”。 
 
4．第五部分 
4-1 第五部分第七章第 8.3节  延迟审查（关于延迟审查请求） 
延迟审查请求的延迟期限为“1 年、2 年或 3 年”，然而，如果以年为单位则

无法指定符合产品开发实际状态的期限，例如可能会产生“在延迟审查期间仿冒

品进入市场而变得急需专利权时无法及时应对”的弊端。 
因此，针对延迟审查我们有如下希望： 

① 希望将延迟审查期限变更为以月为单位进行选择，或者变更为即使在延迟期
间也可以中途取消。 

② 同时，希望导入在延迟审查期限届满后或中途取消后优先、尽早接受审查的
制度。这是因为，如果延迟审查期限届满后或取消后不能立即开始审查，会

导致对仿冒品的应对不及时。 
 
4-2 第五部分第七章第 8.3节  延迟审查（关于实用新型和发明的同日申请） 

在修改草案中追加了“同一申请人同日（仅指申请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

请实用新型又申请发明的，对已经获得专利权的实用新型所对应的发明专利申请

进行延迟审查” 。 

在实用新型和发明的同日申请后、发明申请审查前，在市场上有仿冒品流通

的情况下，实用新型已授权，因而能够利用实用新型来行使权利，这一点很好，

但是，实用新型未经实质审查，存在被无效的风险、以及被主张滥用权利的风险，

因而难以当即行使权利。 
若如修改草案所述那样对发明专利进行延迟审查，对于申请人来说，由于只

能利用带有上述风险的实用新型来行使权利的期间变长，因此这样并不理想，对

于第三方来说，发明申请至授权为止的期限变长，不得不长期持续进行监控，成

为负担。 
因此，希望同一申请人同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又申请发明的，

不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延迟审查而是照常进行审查，希望删除该追加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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